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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苏政发〔2020〕40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

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审批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现就委托用地审批权事项决定如下：

一、委托内容

将省级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给设区市人民政府

批准。具体委托审批内容包括：

（一）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

设用地规模范围内，将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的（涉及使用未利用地的，一并报批），但设区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除外；

（二）建设占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国有未利用地 5公顷以上的；

（三）征收非永久基本农田且耕地不超过 35公顷、其他土地不超过 70公顷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土地征收除外。

二、有关要求

省人民政府作为委托机关，监督设区市人民政府做好相关审批工作。受

委托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严格

按照法定审批流程、内容及有关要求开展用地审批，不得擅自扩大委托范围和

内容，不得将承接的用地审批权进一步委托。

（一）设区市人民政府职责。负责委托审批事项的具体落实和承接工作，

严格落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要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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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严格审查把关，在委托职权范围内，规范实

施用地审批，并组织同级相关职能部门对用地报批材料进行审查。设区市人

民政府主动接受省人民政府、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监督，主要负

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承担因行使委托审批而引起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答

复应诉等工作。受省人民政府委托、以省人民政府名义参加复议听证或出庭

应诉，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二）省自然资源厅职责。对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审

查审批行为负有监督、检查、指导责任。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方式，督

促受委托的行政机关规范正确行使职权，加强对用地审批情况的监督检查，发

现重大问题及时督促纠正，对涉及违法违规审批的，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依

法依规严肃查处。加快推进江苏省建设用地审批系统建设，全面监管委托审

批情况。加强行政指导和业务培训，适时开展委托审批权行使和实施情况评

估，研究制定委托审批工作实施方案，规范审查标准和流程。

三、监管措施

为确保建设用地审批“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省人民政府将建立建设

用地审批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各设区市用地管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评

估结果对委托地区进行动态调整。

本决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印发之前已报省人民政府审批事项由省人民

政府批准。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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